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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500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
辦公地址：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4樓

承辦人：劉玟菁

電話：04-7531442

傳真：04-7229145

電子信箱：real657@email.chcg.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田中鎮新民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6月3日

發文字號：府人給字第108018745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實施計畫、活動行程表、報名表(共3個電子檔) (0187457A00_ATTCH4.pdf、

0187457A00_ATTCH2.pdf、0187457A00_ATTCH3.odt)

主旨：檢送本縣108年「緣來就是妳/你」未婚聯誼活動實施計

畫、活動行程表及報名表各１份，請惠予轉知並鼓勵貴屬

未婚同仁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　

一、為促進機關團體員工交誼，增進未婚同仁互動及交友機

會，爰辦理旨揭聯誼活動 。

二、活動內容摘述如下：

(一)活動時間：108年8月10日(星期六)上午9時至16時。

(二)活動地點：大中華國際美食館(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四段

306號) 。

(三)報名日期：自即日起至108年7月19日(星期五)止或額滿

為止。

(四)活動費用：800元整(含餐飲、保險等) 。

(五)參加對象：政府機關（構）、公私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

構民國65年至83年出生具大專院校學歷以上之未婚員工

(詳見本活動實施計畫)。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
3

1080001596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08/06/03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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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有關報名方式及其他相關資訊，請詳參旨揭計畫。另可至

本府人事處網頁下載(網址:http://personnel.chcg.gov.

tw/00home/index1.asp)。

正本：各縣市政府、本府各處、本府所屬各機關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縣各鄉鎮市民代表

會、本縣各國民中學、本縣各國民小學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、臺中市政府消防局、南

投縣政府警察局、南投縣政府消防局、雲林縣警察局、雲林縣消防局、國立彰化師範

大學、國立暨南國際大學、國立中興大學、國立臺中科技大學、國立臺中教育大學、

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、國立虎尾科技大學、國立雲林科技大學、中山醫學大學、中

國醫藥大學、東海大學、逢甲大學、亞洲大學、靜宜大學、大葉大學、明道學校財團

法人明道大學、中臺科技大學、僑光科技大學、嶺東科技大學、修平學校財團法人修

平科技大學、朝陽科技大學、弘光科技大學、建國科技大學、中州學校財團法人中州

科技大學、南開科技大學、環球學校財團法人環球科技大學、中央銀行、中央造幣

廠、中央印製廠、臺灣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、臺灣土地銀行彰化分行、臺灣土地銀

行員林分行、中國輸出入銀行臺中分行、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、臺灣菸酒股份有限

公司埔里酒廠、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南投酒廠、財政部印刷廠、台灣電力股份有限

公司彰化區營業處、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、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、台灣自來水

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區管理處、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彰化郵局、交通部臺灣鐵路管

理局、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臺中港務分公司、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央存

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

副本：本府人事處給與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處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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